上海市青浦区交通委员会
关于启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开展

交通运输执法的通告
为规范无人驾驶航空器在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的运用，推动交通运输执法监管智能化、规范化、高效化、集约化，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升行政执法效能，上海市青浦区交通委员会近期将在管辖区域内启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开展行政执法检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现将无人驾驶航空器开展执法的设置地点、执法启用时间、覆盖范围、执法主体、执法事项及法律依据等向社会通告如下：
一、设置地点
上海市青浦区交通委员会行政执法管辖公路及沿线区域、水域及沿岸区域，交通运输执法机构办公区域等。
二、执法启用时间
2026年 3 月 1 日起启用
三、覆盖范围
上海市青浦区交通委员会行政执法管辖区域。
四、执法主体
上海市青浦区交通委员会及下属交通执法机构。
五、执法事项
青浦区涉及公路路政、道路运政、水路运政、航道行政、港口行政、地方海事行政等交通运输领域的相关执法事项。
六、法律依据
本通告相关事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特此通告。
上海市青浦区交通委员会    
2026年3月1日      
